附件二      外國籍漁船進（出）港申請表

申請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
	　　□進港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[image: image1]
預定　　　　　日期

　　　□出港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申請進港目的（可複選）
	□維修　　　 □補給　　  □其他　　　　  　　

	申請停泊地區
	□前鎮漁港　 □小港臨海新村漁港  □其他漁港                    

	船舶基本資料欄（以下欄位應逐項填寫）

	船舶名稱
	
	船舶總噸數
	

	船舶國籍
	
	船舶種類
	

	申請人基本資料欄（以下欄位應逐項填寫）

	造（修）船廠
	　　　　          簽章
	聯絡電話及傳真
	電話：

傳真：

	聯絡住址
	

	船主及代理人基本資料欄（無代理人者免填）

	船主姓名/國籍（身分證字號）
	簽章

	聯絡住址
	
	聯絡電話及傳真
	電話：

傳真：

	代理人/負責人（身分證字號）
	

	聯絡住址
	
	聯絡電話及傳真
	電話：

傳真：

	保證書欄（無代理人者免填）

	本人（公司）代理申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所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籍　　　　　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漁船進入□前鎮 □小港臨海新村漁港，本人（公司）承諾自該船進港至出港之日止之期間內，如有未繳納「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」，或有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，因而受罰鍰處分者，本人（公司）願負連帶保證人責任並無條件繳納之，謹此保證。


保證（代理）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地　址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	漁港管理單位審查意見欄

	一、本案為　□非國內新建造完成之外國籍漁船　□國內新建造完成之外國籍漁船　申請進出漁港案。

二、依「外國籍漁船進出漁港許可審查作業要點」規定，本案審核結果如下：

（一）查本案申請之外國籍漁船　□未有　□有　「外國籍漁船進出漁港許可審查作業要點」第三點規定情事。其有第三點規定之情事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（二）本案所附文件　□符合□未符合　「外國籍漁船進出漁港許可審查作業要點」第　　　點規定。

三、擬辦：

□本申請案符合「外國籍漁船進出漁港許可審查作業要點」規定，擬同意其進（出）港，並指定其停泊於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□本申請案符合「外國籍漁船進出漁港許可審查作業要點」規定，應同意其進（出）港，惟查其預定進港期間，前鎮及小港臨海新村漁港並無船席可供靠泊，擬請其另申請靠泊商港區。

　　□本申請案未符合「外國籍漁船進出漁港許可審查作業要點」規定，擬不同意其進（出）港。




（正面）

	申請應行注意事項

	本市漁港區域得指定供外國籍漁船停泊之優先順序如下：
一、前鎮漁港：西岸深水碼頭、北岸碼頭及中岸碼頭。
二、小港臨海新村漁港：補給碼頭。




（反面）

印





印





（外國籍漁船停靠修造船廠以外碼頭之期


間，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不得超過五日）








